
 

新竹縣政府對各鄉鎮市公所補助辦法 
                         

                        民國 104年 10月 16日府綜法字第 1040167412號函頒實施 

 

 

第 1 條 

本辦法依財政收支劃分法第三十一條及地方制度法第六十九條第三項規定 

訂定之。 

 

第 2 條 

新竹縣政府 (以下簡稱本府) 為謀全縣之經濟平衡發展，得視本縣各鄉 ( 

鎮、市) 公所財政狀況，就下列事項酌予補助。 

一  具有示範性作用之重大建設計畫。 

二  計畫效益涵蓋面廣，且具整體性之計畫。 

三  跨越二個鄉 (鎮、市) 之建設計畫。 

四  因應本府重大政策或建設，需鄉 (鎮、市) 配合辦理之事項。 

五  災害之搶修及復建。 

本府對於前項第五款規定之災害搶修及復建應優先予以補助。 

 

第 3 條 

本府依前條核定之補助，應考量各鄉 (鎮、市) 公所之財政盈虛，其他非 

稅課財源等指標、施政計畫之執行效能與本府政策之配合程度及相關開源 

節流績效等之考核結果調增補助數額，本項補助款得視需要限定其支用範 

圍或支出用途及執行期限者，本府得就其違反部分註銷、收回或自當年度 

未撥及以後年度補助款中予以扣除。 

前項考核要點另訂之。 

 

第 4 條 

本府對鄉 (鎮、市) 公所之計畫型補助事項，按各鄉 (鎮、市) 公所財力 

分為三級，除原住民鄉列為第三級外，其餘鄉 (鎮、市) 以基準財政收入 

額扣抵基準財政需要額，有餘數之鄉 (鎮、市) 列第一級，有絀數之鄉 ( 

鎮、市) 列第二級。 

前項基準財政收入額及基準財政需要額之內容依新竹縣縣統籌分配稅款分 

配辦法之規定，級數由本府財政處會同主計處算定，並每年檢討一次。 

 

 



第 5 條 

 

本府對各鄉 (鎮、市) 公所申請之計畫型補助事項，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依前條規定之各鄉 (鎮、市) 公所財力級次，其最高補助比率，第一 

級為百分之三十、第二級為百分之五十、第三級為百分之七十之事項如下： 

(一) 鄉 (鎮、市) 道路工程。 

(二) 雨水下水道工程。 

(三) 污水下水道工程。 

(四) 廢棄物處理場及機具。 

(五) 市場、停車場及自來水事業。 

(六) 水土保持、農路等工程。 

(七) 配合中央政府核定之計畫型工程。 

二、酌予補助之事項： 

(一) 河川防洪設施及區域排水重要建設計畫。 

(二) 基層建設計畫及原住民生活輔導計畫。 

(三) 農、林、漁、牧業重要計畫。 

(四) 均衡或提升文化生活水準專案性計畫。 

(五) 加強地方廢棄物清除、處理及專案性計畫。 

(六) 辦公廳舍興建工程。 

(七) 其他經本府核定之專案計畫。 

三、村里集會所 (活動中心) 、老人文康中心等，依各鄉(鎮、市)公所財 

政狀況酌予補助，最高補助以新臺幣七十五萬元為原則。 

 

第 6 條 

各鄉 (鎮、市) 公所辦理本府補助之各項計畫應確實依核定計畫執行，不 

得請求追加補助款，如有追加經費者其追加部分應由各該公所自行負擔。 

 

第 7 條 

本府依第五條核定補助之各項計畫，自核定之日起逾六個月尚未發包施工 

者，予以註銷補助。 

 

第 8 條 

本府核定之補助款，各鄉 (鎮、市) 公所應依法納入預算，並應相對編足 

分擔款。 

 

第 9 條 

各鄉 (鎮、市) 公所辦理本府補助之各項計畫應於完工並辦理驗收、決算 

後檢附計畫成果、經費支用情形及相關證明文件，函報本府辦理請款。 



 

第 10 條 

本府為瞭解各鄉 (鎮、市) 公所之財政狀況及補助款支用情形，得請其提 

供預、決算等相關資料，各鄉 (鎮、市) 公所不得拒絕，如不予提供時得 

減少當年度或以後年度之補助款。 

 

第 11 條 

各鄉 (鎮、市) 公所對於各鄉 (鎮、市) 民代表所提之地方建設建議事項 

，應規定其範圍與透明公開之審議程序及客觀之審議標準，不得以定額分 

配方式處理，實際執行時，應確實依預算法及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 

 

第 12 條 

各鄉 (鎮、市) 公所對於民間團體之補 (捐) 助，應於預算書上明列項目 

、對象及金額，不得以定額分配或墊付方式處理，如有涉及財物或勞務之 

採購，應依預算法及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第 13 條 

各鄉 (鎮、市) 公所辦理下列事項具有顯著績效時，本府得酌增基本設施 

經費： 

一  開闢自有財源。 

二  以往年度補助款執行情形。 

 

第 14 條 

各鄉 (鎮、市) 公所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府得視實際情形酌予減列或減 

撥補助款： 

一  年度總預算、追加預算、附屬單位預算與特別預算收支之籌劃、編製 

    及共同性費用標準等未依相關法律及行政院訂定之中央及地方政府預 

    算籌編原則辦理者。 

二  預算書編列補助收入而未載有明確核定文號者。 

三  依法得徵收之財源而不徵收者。 

 

 

 

 

 

 

 



 

第 15 條 

各鄉 (鎮、市) 公所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府得自當年度或以後年度對該 

鄉 (鎮、市) 公所補助款中予以扣減抵充： 

一  未依財政收支劃分法第三十七條第二項、第三項相關法令規定及其他 

    應負擔之經費而未負擔者。 

二  未依地方制度法第七十六條第四項規定支付被代行處理應負擔之費用 

    者。 

三  因其他緊急之需，由本府預借之週轉金未能依限償還者。 

 

第 16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